澎湖縣白沙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澎湖縣白沙鄉公所為加強公墓及生命紀念館使用管理與維護，於一百一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白民字第一一一零一零二零六一號令修正公布「澎湖縣白沙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本次修正後條文共計25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1.修正本條文部分誤植文字，使條文彼此參採有所依據（第十條）。

2.修正本條文文字，使收費程序標準及行政程序更為流暢(第十二條)。
3.修正條文如對照表。
